
         福委會福利專案 

長庚醫院員工及眷屬傷害保險專案 

台灣產物保險「長庚傷害保險」專案特色： 

 每天約 10 元，馬上擁有最高 1300 萬保障； 

 夫妻同時投保，意外身故最高 2600 萬子女與家屬扶養費。 

☆全國首創：重大傷害失能增額保障 ＋ 重大燒燙傷保障， 

（重大傷殘所需的長期看護與療養負擔最沈重，本專案給您貼心的保障） 
 

市面上意外傷害保險的專案，保障內容琳瑯滿目，但是例如某市夫人邵Ｏ玲發生

的車禍事故，仍然只有基本保額的保障。因為一般專案都需因「特定事故」（如

搭乘大眾運輸工具事故、火災、地震）才能享受加值的保障，否則只有基本保額

的保障。 

全國首創的「重大傷殘增額保障 ＋ 重大燒燙傷保障」針對任何事故，都提供加

值的保障，讓您用最少的保費負擔，保障最沈重的長期看護與醫療之經濟負擔。

承保項目與保險金額 

傷害保險承保內容 方案 A 方案 B 方案 C 

一般意外身故失能（基本保額） 100 萬 300 萬 500 萬 

搭乘大眾運輸工具意外身故 400 萬 700 萬 1000 萬 

與配偶同一事故身故 100 萬 300 萬 300 萬 

意外身故最高給付限額 600 萬 1300 萬 1800 萬 

重大傷害失能增額保險金 50 萬 100 萬 200 萬 

重大燒燙傷保險給付 50 萬 100 萬 100 萬 

傷害醫療保險給付(日額型 × 90天) 1000元/日 2000元/日 2000元/日 

傷害住院加護病房保險給付(最高45天) 1000元/日 2000元/日 2000元/日 

傷害醫療保險給付實支實付型 3 萬 3 萬 5 萬 

第 1 類  年  繳  保  費 1777 元 3804 元 5773 元 

第 2-3 類  年  繳  保  費 1777 元 3804 元 - 

超超超值值值特特特惠惠惠   



台灣產物保險「長庚傷害保險」 

如需聯絡投保，請聯繫專職服務人員：  

 

 

請留下您的聯絡資料，我們會主動與您聯絡。 
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服務單位：        樓       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：分機             行動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方便聯絡時間：□ 上午   □ 下午   □ 晚間  其他                  

 

投保說明： 

適用對象：長庚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會員為主要投保對象，投保本案後其配偶、

子女、父母（含配偶之父母）方可參加本專案。 

          被保險人須具備中華民國國籍或其外籍配偶持新式居留證。 

 

年齡限制：被保險人滿 15 足歲至未滿 65 足歲為限（已投保者得續保至 75 歲），

但超過 65 足歲至未滿 75 足歲者限投保方案 A。 

方案 C 限職業類別第 1 類且任職於法人組織之工作職務為管理者要

保，且須檢附工作證明、財務資料問卷及生存調查說明書。 

 

職業類別限制：會員本人無限制。會員之配偶、子女、父母以 1-3 類為限。 

 

保險期間：一年整。 

 

投保期限：申請辦理自動續約者，請於投保時一併繳交「保險費自動轉帳付款授

權書」，逐年辦理自動續約。 

 

保險費之繳交：由會員自行負擔，採年繳方式辦理，並以信用卡簽帳方式繳交。 

 

重複投保之限制：參加投保之被保險人不得重複參加本專案以及本保險公司之任

何其他保險專案。 

 

特殊投保限制：拒保職業及人員：無業者(含待業中)、長期居住國外者(連續達

6個月)、職業類別第 4、5、6類人員、其餘個人職業分類表所載拒

保或適用特別費率者。 

 


